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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區管理處 

圖利與便民之諮詢與企業廉政治理座談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年6月2日(星期五)下午3時30分 

地點：本處大禮堂 

主持人：陳副處長素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談人：臺北地方檢察署黃檢察官珮瑜、工務課陳課長春泉 

紀錄：王沛詞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各位工作夥伴大家好，今天非常榮幸請到臺北地檢署黃檢察官

為我們解說圖利與便民這個課題。大家可能都聽說九區發生員

工疑似洩漏採購資訊及向廠商索賄的新聞，接下來的座談會，

會進一步請黃檢察官以九區案件為例，說明廠商在承攬工程時

可能遇到的問題與因應作為；另外，本處自5月起透過電話訪

談以瞭解廠商對本處行政作業與人員效率的評價及建議事項，

迄今已完成6家廠商的訪談，感謝受訪廠商不吝提出意見，我

們也將在今日的座談會，請業管課-工務課就廠商最關切的議

題做出回應。 

貳、 議題研討： 

討論案一 

遇到員工向業者洩密採購資訊，並跟廠商索求現金，廠商要如

何自保？ 

黃檢察官： 

當事人可能要先思考是否給錢，有些廠商會擔心不配合，可能

遭受不利益而依要求付款，但相對的就要去面對可能的法律效

果，也就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行賄罪。而如果廠商不願意給

錢，自保的方式包括保全證據及向相關單位檢舉。手機就是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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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蒐證工具；或者找政風單位，配合政風單位的行政流程去

行動，這可以證明當事人無行賄意思，自然也不會成立行賄罪。 

討論案二 

承上，如果跟檢察官檢舉，會不會變成污點證人或是行賄罪的

被告？ 

黃檢察官： 

從索賄到收賄間的各階段行為都有處罰，亦即，即使廠商沒有

行賄意思，但公務員只要一開口，廠商就可以來檢舉，公務員

就可能構成犯罪。而廠商只要不做行賄的動作，原則上不會成

為行賄罪的被告。倘若已經給錢，後悔再向檢調機關自首，可

能會變成證人保護法第14條、所謂的污點證人。自首後的身分

能否保密，則需視偵查情形而定。如果檢察官依照供述，從其

他事證可以鞏固犯罪行為，身分有可能不會曝露；但如果犯罪

行為隱晦，僅雙方或少數人知悉，就一定會用到證詞。 

討論案三 

外地廠商願意承攬本處工程，但是會被本地廠商打壓，請問水

公司可以協助廠商嗎？或是有無其他管道救濟？ 

主持人： 

以本處為例，外地廠商的工程常會被檢舉或1999專線通報，造

成其施工困擾，也降低外地廠商再次參與本處工程的意願。 

黃檢察官： 

「被檢舉」這件事的確會造成困擾，但只要廠商該做的程序都

完備，在公務員秉公處理的前提之下，不至於產生不利處分的

結果，畢竟檢舉內容的真實性才是最重要的。另外，倘若檢舉

內容經查證無任何瑕疵，公務員就應該勇敢結案，以避免不實

或重覆的檢舉造成守法廠商的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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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案四 

單價編列未依市場行情調整：工程參考單價仍延續10幾年前的

價格，如：工班勞務費用(有經驗的師傅日薪約3,500-4,000元)、

棄運土(北部現無棄土場)、AC刨舖單價偏低。 

主持人： 

正常工時是一天8小時，但基隆市政府核發的路證，施工時間

限於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，扣除中午休息時間，每天工時僅6小

時，造成工率打折的問題。亦即，原本一天可做100件，現在

只能做75件(6/8)，在工期不變的前提下，合理單價應該是工

資倒除0.75。另外，廠商也反映工資，不論是技工、大工或小

工，與市場行情不符。 

陳課長： 

依公司相關規定，每兩個月檢討工程單價，包含大工、小工、

CLSM、模板、AC 與土方處理的費用，後續將參照市價調整。

目前規劃技工工資調整到3,000元，加上利雜費的15%，計算後

約為3,500元(3,000/0.85)，就與市場行情相當。至於施工時間

的問題，依路證核定的施工時間，每日工時從8小時變成6小時，

工率相差1.33倍，後續可能會以「調高工率」或「拉長工期」

等兩種方式做調整。 

討論案五 

變更設計作業冗長：至結算計價時才辦理變更設計，變相造成

廠商資金周轉困難。 

主持人： 

依規定，估驗不能超過原契約數量，超過部分須先辦理變更才

能估驗。變更作業則需俟變更方案核准後，再行辦理變更設計。

廠所同仁可能因新進或不諳流程致變更作業延宕，而影響廠商

請領價金。廠商可能因此要求變更完成後再進場施作，一種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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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工進，一種是影響廠商資金調度。本處在變更設計的行政

流程有無精進措施？ 

陳課長： 

考工作業規定要求於工程進度 25%、50%、75%，監造同仁應

評估有無辦理變更的必要。之後將要求監造同仁在工程進度 

50% 時做評估，有需要或遇突發狀況(如地下不明管障)，應即

簽報區處，由工務課派員會勘；或者由監造同仁或廠所主管與

廠商現勘後，做成會勘紀錄簽報區處核備。只要變更原則核准，

就可作為增減價金數額的依據，也能通知廠商繼續執行，不需

停工至變更作業完成。另外，倘若完成後還未辦理議價，則可

就預算金額的80%先行估驗。 

總處非常重視估驗請款延宕的問題，在此分享其他區處的做法：

因估驗需要提交許多文書資料，為加速流程，會請監造同仁主

動計算管溝、CLSM、刨舖等大項的數量，再請廠商備齊施工

日與相片等資料。廠商的文書人員也可以比照先做大項的估驗，

細項待累積2-3個月後辦理估驗，將可減少文書作業的時間。 

討論案六 

在建工程的專案工程案件，得標後至開工之期程過長，尤其基

隆市政府路證申請困難且設有禁挖期。 

陳課長： 

有關路證核發期程過久的原因，一是禁挖期長、二是交維計畫

書審查費時。依去(111)年的統計數據，基隆市政府核准交維

計畫書最快也要4個月，核准時間6個月、8個月的案子比比皆

是；復以，為辦理「2022基隆城市博覽會」，市府規定僅能施

工巷道部分，否決所有的交維案件。各路權單位每年年底會公

告次年度的計畫工程，倘能配合其期程施工，則交維計畫書的

審查速度或者刨舖等施工費用會更有利。因此，後續將要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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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所在設計階段，應考量路權單位的工程規劃，以及縣市政府

的禁挖時間與路段，如：新北市可施作時間為每年的3、4、7、

8、9月；基隆市則是每年5月到9月，10月之後受到東北季風影

響，能進場施作的時間有限。只有在設計時充分納入可能影響

工進的因素，才能保障工程順利。在此提醒同仁，工程停工超

過180天可能產生解約的問題，一旦解約，所有的程序需重新

辦理，不僅費時費力，也會影響廠商再參與本處工程的意願，

應儘量避免會造成長期停工的情形。 

參、 散會（下午4時10分） 

 


